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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史研究·

穆罕默德查伊王朝时期阿富汗
部落社会的结构及其内在逻辑

∗

闫　 伟

内容提要　 穆罕默德查伊王朝时期，部落是阿富汗重要的社会组织形态，其形式松散

但具有独特的内在结构。 部落社会形成了体系化的血缘和谱系观念，由此塑造了部落的社

会关系，形成了以谱系为界层层裂变、互不统属、相互平等的社会组织。 部落集体所有，以
家庭占有为主的小土地所有制成为部落社会的物质基础。 部落社会具有家庭、宗族、部落

乃至部落联盟的层级结构。 家庭首领具有绝对权威，其他层级的社会缺乏强有力的公共权

威。 部落社会具有秩序性，与传统国家形成共生关系。 １９ 世纪，西方逐渐形成了对部落社

会的认知与想象，将之视为充斥冲突、暴力的野蛮社会。 这种观念在西方以及阿富汗国内

广泛传播，其影响余波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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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是中东传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当代中东历史的关键因素。① 从利比亚卡扎菲

政权的垮台，到也门、伊拉克乃至叙利亚乱局无不充斥着部落问题。 ２０２１ 年，阿富汗重建二十年之

际，塔利班再度崛起并夺取政权。 这与阿富汗前政府未能妥善解决部落问题密切相关。 吉姆·甘特

（Ｊｉｍ Ｇａｎｔ）指出，阿富汗人首先是部落民，他们都理解部落如何运转。 因此，认识部落世界的运行规

则是了解阿富汗人言行逻辑的唯一方式。② 对于阿富汗部落问题的研究是重新深入审视中东部落问

题的有价值的个案。
厘清阿富汗部落社会③的结构和运行规律是认识部落问题的前提。 国内学界多关注阿富汗部落

与国家的关系，对 １９ 世纪部落的结构研究不足，也未充分阐释部落社会内在的逻辑关联。④ 国外学

界对于阿富汗部落的研究存在三种理路。 １９ 世纪，伴随英国在南亚的扩张，许多殖民地官员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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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项目编号：１５ＺＤＢ０６２）的阶段性成果。
城市、宗教阶层和部落是中东传统社会的三大支柱。 Ｉｒａ Ｍ. Ｌａｐｉｄｕｓ， “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Ｐｈｉｌｐ
Ｓ. Ｋｈｏｕｒｙ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Ｋｏｓｔｉｎｅｒ， ｅｄｓ. ，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２５ －
２７．
吉姆·甘特为美国驻阿富汗军官，他撰写的研究报告成为美国驻阿军官的必读之物，并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 Ｊｉｍ Ｇａｎｔ，
Ｏｎｅ Ｔｒｉｂｅ ａｔ ａ Ｔｉｍｅ：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２００９， ｐ. １０．
阿富汗是多民族国家。 １９ 世纪，“阿富汗人”（Ａｆｇｈａｎ）特指主体民族普什图人，２０ 世纪后逐渐指称阿富汗所有民族。 因此，
本文的阿富汗部落主要指普什图部落。 普什图人（Ｐａｓｈｔｕｎ）在南亚也被称为“帕坦人”（Ｐａｔｈａｎ）或“帕克同人”（Ｐａｋｈｔｕｎ）。
钱雪梅：《普什图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闫伟：《无政府社会：当代阿富汗部落社会的权力结构

与秩序延展》，《史学月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闫伟：《阿富汗穆沙希班王朝的部落社会治理及启示》，《西亚非洲》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何可人：《阿富汗部族政治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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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对阿富汗部落社会进行研究。 １８０８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外交官埃尔费斯通（Ｍｏｕｎｔｓｔｕａｒｔ
Ｅｌｐｈｉｎｓｔｏｎｅ）出使阿富汗，撰写了长达七百余页的报告，这是西方学界第一次系统介绍阿富汗部落，建
构了近代以来西方对阿富汗部落社会的主流认知。① 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亨利·Ｗ. 贝鲁（Ｈｅｎｒｙ
Ｗ. Ｂｅｌｌｅｗ）、乔治·坎贝尔（Ｇｅｏｒｇｅ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奥拉夫·卡洛伊（Ｏｌａｆ Ｃａｒｏｅ）、斯蒂芬·特纳（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Ｔａｎｎｅｒ）等不同时代的学者都继承了埃尔费斯通确立的话语体系。 他们将阿富汗部落视为前文明时代

的社会组织形式，认为部落充满了暴力与冲突，这成为英美等国制定阿富汗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②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弗里德里克·巴特（Ｆｒｅｄｒｉｋ Ｂａｒｔｈ）、理查德·泰普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ａｐｐｅｒ）、克莉丝

汀·诺蕾（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Ｎｏｅｌｌｅ）等以田野调查为基础，③侧重于揭示特定部落组织的内部构成、权力关系，
以及特定部落与国家的关系。 这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对于部落社会的价值判断。 他们大都借用英

国人类学家埃文斯 －普理查德（Ｅｖａｎ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的“分支型社会”（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ｒｙ ｌｉｎｅａｇ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理论，④

来阐释阿富汗部落社会的无政府性与社会冲突，并未从根本上超越埃尔费斯通的叙事范式。 同时，
他们忽视了部落社会长期存续的经济环境，也未能揭示部落社会形成的内在逻辑。

近年来，本杰明·霍普金斯（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Ｈｏｐｋｉｎｓ）、穆罕默德·哈尼夫（Ｍａｈｍｏｕｄ Ｈａｎｉｆ）、阿克巴·
Ｓ. 艾哈迈德（Ａｋｂａｒ Ｓ. Ａｈｍｅｄ）、尼维·曼尚达（Ｎｉｖｉ Ｍａｎｃｈａｎｄａ）等修正派学者（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则认为，西方学者对部落社会进行的“帝国叙事”，建构了“部落社会落后且混乱”的形象。 这是“东
方主义”的遗存，也是对部落社会的污名化，与事实不符。 他们很多出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南亚国

家，旨在解构长期以来主导西方学术界的观念，⑤这对于重新认识阿富汗部落社会具有重要价值，但
是并没有回答阿富汗部落社会的属性问题。

国外学界从不同视角对阿富汗部落社会进行了探讨，论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埃尔费斯通的部

落叙事展开的。 它的时间起点正是 １９ 世纪阿富汗王朝更替，穆罕默德查伊王朝（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ｚａ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建立和巩固的时期。⑥ 近代以来，阿富汗经历了由乱到治、由部落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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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费斯通是近代第一位出使阿富汗的西方外交官。 Ｍｏｕｎｔｓｔｕａｒｔ Ｅｌｐｈｉｎｓｔｏｎｅ，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Ｃａｕｂｕ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 Ｔａｒａｒｙ，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Ａ. Ｓｔｒａｈａｎ， １８１５．
Ｇｅｏｒｇｅ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Ａｆｇｈａ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Ｓｐｅｅｃｈ ｎｏ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１９７８； Ｈｅｎｒｙ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ｌｌｅｗ， Ｒａｃｅ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Ｔｈａｃｋｅｒ， Ｓｐｉｎｋ， ａｎｄ ＣＯ. ， １８８０； Ｗｉｎｓｔｏｎ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 Ｍｙ Ｅａｒｌｙ Ｌｉｆｅ： １８７４ － １９０４， Ｓｃｒｉｂｎｅｒ， １９９６； Ｏｌａｆ Ｃａｒｏ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ａｎｓ： ５５０ Ｂ. Ｃ. ⁃Ａ. Ｄ. １９５７，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５８；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Ｔａｎｎｅｒ，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Ｄａ Ｃａｐ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弗雷德里克·巴特著，黄建生译：《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ａｐｐｅｒ， ｅｄ. ， Ｔ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１； Ｐｈｉｌｐ Ｓ. Ｋｈｏｕｒｙ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Ｋｏｓｔｉｎｅｒ， ｅｄｓ. ，
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Ｎｏｅｌ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ｅ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ｈＤ ｄｉｓ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１９８５。
Ｅ. Ｅ. 埃文思 － 普里查德著，褚建芳译：《努尔人》，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 年版；Ｅ. Ｅ. Ｅｖａｎ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ｄ， Ｔｈｅ Ｎｕ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Ｃ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０。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８； Ｎｉｖｉ Ｍａｎｃｈａｎｄａ， 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０； Ｓｈａｈ Ｍａｈｍｏｕｄ Ｈａｎｉｆｉ，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Ｎｉｌｅ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Ｎｕｓｈｉｎ Ａｒｂａｂｚａｄａｈ， ｅｄｓ.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ｉｎ Ｉｎｋ：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Ａｋｂａｒ Ｓ. Ａｈｍ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ｓｔ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ｏｎｅ： Ｈｏ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Ｗａｒ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 ｏｎ Ｔｒｉｂ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３．
１７４７ 年阿富汗建国后，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三个王朝，分别为：杜兰尼王朝（Ｄｕｒｒａｎ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１７４７—１８３７）、穆罕默德查伊王朝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ｚａ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１８３７—１９２９）、穆沙希班王朝（Ｍｕｓａｈｉｂ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１９２９—１９７３）。 后两者的王室都来自于巴拉克查伊

部落，有时也将两个王朝合称巴拉克查伊王朝（Ｂａｒａｋｚａ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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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费斯通等英国官员和学者不仅塑造了英国对阿富汗的政策，他们对阿富汗部落知识的生产内化

为穆罕默德查伊王朝的现代化实践，也造就了延续近二百年的部落问题，即国家的集权化与部落分

权传统的冲突。 穆罕默德查伊王朝时期，既是西方认识部落社会的起点，也是部落问题产生的原点。
当时的阿富汗部落社会看似松散和混乱，但沿着谱系关系、土地制度、社会结构的线索就可梳理出其

长期存续的内在逻辑。 因此，对这一时期部落社会的深入剖析是客观认识其特性，进而审视部落问

题的关键。 长期以来，部落社会的历史多以游吟诗人为载体口耳相传，相关研究存在很大的障碍。
本文借助前述英国殖民官员和学者的游记、著作，以及当时阿富汗学者的相关著述，①力图循着部落

社会结构及其形成的逻辑线索，呈现其整体特征，为客观认识阿富汗部落社会与部落问题提供新的

视角。

一、 谱系观念的形成与阿富汗部落社会关系的建构

阿富汗部落社会按照血缘和谱系关系进行组织，它是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关系的基石。 阿富汗

人将谱系称作“萨吉拉” （Ｓｈａｊｒａ）。 阿富汗部落长期四散而居，交往受限，部落谱系依靠游吟诗人

（ｓｈａｒｇａｒ）口耳相传，而非史书记述。 故此，部落民一般只对数代人之内的谱系具有历史记忆。② 不同

部落对于谱系的传承也存在差异。 虽然，古代印度和波斯的史籍对于阿富汗部落具有零星的记载，
但对不同部落之间的谱系关系记载阙如。 部落社会整体的谱系的出现是较为晚近的现象，在某种程

度上是外部建构的结果。 它使松散且不够统一的部落谱系呈现出严密的树状结构，并以此建构出共

同的祖先和名祖神话。
１６ 世纪后期，莫卧儿帝国的大维齐、宫廷史学家阿布·法兹尔（Ａｂｕ'ｌ Ｆａｚｌ）撰写了三卷本的《阿克

巴档案》（Ａｋｂａｒｎａｍａ），其中第三卷《阿克巴的行政》 （Ａｉｎ⁃ｉ⁃Ａｋｂａｒｉ）记载了大量的阿富汗部落。 该书

阐述了不同部落组织之间的血缘联系，首次将其祖先追溯到古代的犹太人“Ａｆｇｈａｎ”，③认为他繁衍出

三个主要部落联盟。④ １７ 世纪前期，莫卧儿宫廷史学家内玛图拉的《阿富汗人的历史》沿用法兹尔对

阿富汗人起源的认识，并首次系统描绘了阿富汗部落的谱系结构，该书也成为阿富汗近现代史学的

起点。 他认为，卡伊斯（Ｑａｙｓ）为阿富汗部落的始祖，亦是古代希伯来国王扫罗的第 ３７ 代和亚当的第

６３ 代后裔。⑤ 卡伊斯曾于 ７ 世纪到达阿拉伯半岛，在穆罕默德的感召下皈依伊斯兰教，⑥他返回阿富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法伊兹被视为阿富汗最伟大的传统史学家之一，在 １９ 世纪后期任职于宫廷。 他的三卷本《阿富汗史》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

了大量亲历的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卡卡尔为前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历史系主任，擅长 １９ 世纪阿富汗历史的研

究，是阿富汗现代著名的史学家。 莫卧儿宫廷史学家内玛图拉第一次整理了阿富汗部落的谱系关系。 Ｆａｙｚ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Ｋａｔｉｂ Ｈａｚａｒａｈ，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ｖｏｌ. １ － ３，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３； Ｍ. Ｈａｓｓａｎ Ｋａｋａ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９； Ｎｉ'ｍａｔｕｌｌａ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ｓ， Ｂｏｏｋ Ｉ⁃Ⅲ， Ｏｒｉｒｎ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１８２９．
Ｊｏｌａｎｔａ Ｓｉｅｒａｋｏｗｓｋａ⁃Ｄｙｎｄｏ，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３， ｐ. ８．
一些阿富汗人将“Ａｆｇｈａｎ”称为“Ａｆｇｈａｎａ”，认为他是古代希伯来国王扫罗之孙。 在第一次大流散期间，“Ａｆｇｈａｎａ”的部分后

代迁到了阿拉伯半岛和阿富汗中部的古尔地区。 Ｏｌａｆ Ｃａｒｏ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ａｎｓ： ５５０ Ｂ. Ｃ. ⁃Ａ. Ｄ. １９５７， ｐ. ５．
Ａｂｕ'ｌ⁃Ｆａｄｌ 'Ａｌｌａｍｉ， Ａｉｎ⁃Ｉ⁃Ａｋｂａｒｉ， ｖｏｌ. Ⅱ，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Ｂｅｎｇａｌ， １８９１， ｐｐ. ４０１ － ４０３．
Ｎｉ'ｍａｔｕｌｌａ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ｓ， Ｂｏｏｋ Ⅲ， ｐ. ４０．
根据普什图人的传说，“帕坦”原为卡伊斯的别称。 Ｈａｍｉｄ Ｗａｈｅｄ Ａｌｉｋｕｚａｉ， 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ｉｎ ２５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Ｔｒａｆｆｏｒ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３， ｐ.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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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后传播伊斯兰教。 据内玛图拉记载，卡伊斯的四个儿子，即萨班尼、贝坦、戈古斯特、卡兰里分别繁

衍出阿富汗四大部落联盟，分别由 １０５ 个、７７ 个、９５ 个和 １２０ 个部落组成。①

杜兰尼部落联盟（Ｄｕｒｒａｎｉ）聚居在阿富汗西部地区。 根据阿富汗的传说，萨班尼之子萨尔班

是“杜兰尼部落联盟”的直系祖先。② 该部落联盟主要有：波波尔查伊、巴拉克查伊、阿里克查伊、
阿卡克查伊、阿里查伊、伊萨克查伊、努尔查伊等部落。 １６ 世纪初，杜兰尼部落由今巴基斯坦西北

部的苏莱曼山脉向北迁徙至阿富汗的西部地区，１８ 世纪后又占领了南部的坎大哈地区。 据埃尔

费斯通估计，１９ 世纪初该部落联盟人口约为 １０ 万户（约 ８０ 万—１００ 万人）。③ 从谱系上看，杜兰

尼部落联盟是卡伊斯的嫡传，地位尊崇，也以信仰虔诚和作战勇敢闻名，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１８
世纪中期，杜兰尼部落联盟在阿富汗建立了独立国家，即杜兰尼王朝，其在此后两个多世纪一直处

于统治地位。
吉尔查伊部落联盟（Ｇｈｉｌｚａｉ）源自卡伊斯的次子贝坦。 根据阿富汗传说，贝坦之女拜比·马图

（Ｂｉｂｉ Ｍａｔｏ）与一位突厥贵族米尔·侯赛因（Ｍｉｒ Ｈｕｓｓａｕｎ）私定终身，他们的长子迦尔吉（Ｇｈａｌｚｏｅ）繁衍

出吉尔查伊部落联盟。④ 这也是阿富汗唯一将直系祖先追溯至女性的部落联盟。⑤ 正因如此，虽然

吉尔查伊部落联盟规模庞大，但地位低下。 １７２２ 年，吉尔查伊部落联盟反抗萨法维王朝，并推翻了后

者的统治。 杜兰尼部落联盟兴起后，吉尔查伊部落联盟长期受到压制，一蹶不振。 吉尔查伊部落联

盟主要由 ７ 个部落组成，分布于阿富汗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主要包括：霍塔克、托希、阿赫马德查伊、
哈罗蒂、纳希尔、塔拉基和苏莱曼赫尔。⑥ １９ 世纪，吉尔查伊半数的部落仍然以游牧或半游牧为主。
据埃尔费斯通估计，１９ 世纪初吉尔查伊部落联盟约有 ８. ５ 万户。⑦

戈古斯特（Ｇｈｕｒｇｈｕｓｔ）和卡兰里（Ｋａｒｌａｎｒ）两大部落联盟主要分布在今巴基斯坦西北部和阿富汗

的东南部。 前者源自卡伊斯的第三子戈古斯特，主要由卡卡尔、穆萨赫尔和萨菲 ３ 个部落组成，人口

约 ２５０ 万，影响较小。 后者的起源没有定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地区的大部分部落隶属于该部

落联盟。 其主要的部落有：瓦尔达克、阿弗里迪、奥拉克查伊、哈塔克、马赫苏德、瓦吉尔等。 它们就

是南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边界部落”和“山地部落”，扼守从南亚到中亚商路的枢纽———开伯尔山

口。⑧ 这些部落骁勇善战、冲突不断、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国家认同虚弱，无论是阿富汗、英属印度，还
是后来的巴基斯坦都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

在莫卧儿帝国形成的谱系观念逐渐传到阿富汗。 １８ 世纪，阿富汗人逐渐崛起，并借助部落谱系

构筑神圣的起源观念和规范社会关系。 谱系成为阿富汗部落建构秩序的工具。 １８ 世纪前期，阿富汗

诗人阿夫扎尔·哈塔克（Ａｆｚａｌ Ｋｈａｔｔａｋ）的《镶嵌宝石的历史》 （Ｔａｒｅｅｋｈ⁃ｅ⁃Ｍｕｒａｓｓａ）在第一部分就引用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Ｎｉ'ｍａｔｕｌｌａ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ｓ， Ｂｏｏｋ Ⅲ， ｐ. ４０．
“杜兰尼”（Ｄｕｒｒａｎｉ）意为“珍珠中的珍珠”。 １８ 世纪中期，阿赫马德将阿布达里（Ａｂｄāｌī）部落联盟更名为杜兰尼部落联盟，
建立了“杜兰尼王朝”。
Ｍｏｕｎｔｓｔｕａｒｔ Ｅｌｐｈｉｎｓｔｏｎｅ，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Ｃａｕｂｕ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 Ｔａ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ｐ. １５８．
“Ｇｈｉｌ”在普什图语中为“窃贼”的意思。 Ｎｉ'ｍａｔｕｌｌａ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ｓ， Ｂｏｏｋ Ⅲ， ｐｐ. ４７ － ４９．
１９ 世纪末，吉尔查伊部落联盟的女性地位较高，能够自由择偶。 Ｓｕｌｔａｎ Ｍａｈｏｍｅｄ Ｋｈａｎ， ｅｄ. ，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Ａｂｄｕｒ Ｒａｈｍａｎ， ｖｏｌ. Ｉ，
Ｊｏｈｎ Ｍｕｒｒａｙ， １９００， ｐｐ. ２４９ － ２５０．
Ｔｈｏｍａｓ Ｂａｒｆｉｅｌｄ，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 ２５．
Ｍｏｕｎｔｓｔｕａｒｔ Ｅｌｐｈｉｎｓｔｏｎｅ，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Ｃａｕｂｕ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 Ｔａ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ｐｐ. ４００， ４３７ －
４３８．
即从白沙瓦经由阿巴边界的开伯尔山口到达阿富汗和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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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内玛图拉对部落谱系的叙述。① １８ 世纪后期，阿富汗史学家拉赫马特（Ｒａｈｍａｔ）的《谱系概要》
（Ｋｈｕｌａｓａｔ ｕｌ⁃Ａｎｓａｂ）沿袭了这种部落谱系。② １９ 世纪末，阿富汗的宫廷史学家法伊兹·穆罕默德·卡

蒂卜在其名著《阿富汗史》（Ｓｉｒａｊ Ａｌ⁃ｔａｗａｒｉｋｈ）中接受了卡伊斯的传说和谱系关系。③ 与此同时，英国

等西方殖民者也接纳了这种谱系观念，并建构了他们对于阿富汗部落社会的认知，又反过来影响了

阿富汗人的观念。
借此，阿富汗形成了树状的谱系结构，并沿用至今，④卡伊斯处于谱系的顶点。 阿富汗部落社会由

此出现了一体化的血缘和谱系结构，具有“名祖神话”的特征。 阿富汗人被认为具有共同且神圣的祖

先，并以此作为族称。 同时，将祖先追溯至犹太人乃至亚伯拉罕，卡伊斯作为穆罕默德的圣门弟子，主动

皈依伊斯兰教，凸显民族起源的神圣性和优越性。⑤ 每个家族、宗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名称都体现了

血缘关系，以先祖的名讳命名。 部落名称中的后缀“查伊”（ｚａｉ，ｚａｙ）在普什图语中意为“……之子”，⑥

宗族或部落分支通常在先祖的名讳之后加上“赫尔”（ｋｈｅｌ）⑦的后缀。 部落将祖先的名称神圣化，在
举行重要仪式时以祖先之名祈祷。 在传统社会中，具有部落身份且熟悉部落谱系的游吟诗人地位十

分尊崇。⑧ 部落谱系关系不仅是一种静态的社会关系，还体现了部落社会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记忆。
谱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虚构的成分，并非完全是阿富汗部落的客观历史。 阿富汗的部落谱

系由莫卧儿帝国宫廷史家书写，是对“他者”的叙事甚至想象，也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实际或虚拟

或人为建立起来的血缘世系”⑨。 阿富汗部落在前伊斯兰时代就已存在，并非只是卡伊斯的后代。
内玛图拉第一次系统叙说了阿富汗部落谱系。 但他的《阿富汗人的历史》依据的既有当时的直接的

文献资料，也包括由其助手从莫卧儿帝国收集的部落口述史资料，并不完全是客观历史的呈现。⑩I0 一

些西方学者认为，希罗多德提到的“Ａｐａｒｙｔａｅ”就是如今阿巴边境的阿夫里迪部落（Ａｆｒｉｄｉ）。⑩IS 婆罗门

教经典《梨俱吠陀》中的“Ｐａｋｈｔａｓ”被认为是阿富汗人的前身。⑩I2 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优素福查伊部

落便已存在，当时被称为“伊萨普查伊”（ Ｉｓａｐｚａｉ 或 Ａｓａｐｚａｉ）。 一些家族或部落分支也存在脱离原有

部落，将谱系加入其他部落的现象。 部落组织的分与合使部落谱系不断变化，但谱系并非完全是主

观想象的结果，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一般而言，部落组织规模越大，其人为建构的成分逾强。 在宗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I0
⑩IS
⑩I2

他的父亲胡什哈尔·哈塔克为哈塔克部落的首领，领导了反对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被视为普什图文学之父。 阿夫扎尔·哈塔

克继承了部落首领之位。Ｎｉｌｅ Ｇｒｅｅｎ， “Ｔｒｉｂ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ａｎｄ Ｓａｉｎｔｈｏｏｄ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６７，
ｎｏ. １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８）， ｐ. ２０１．
哈菲兹·拉赫马特·汗：《谱系概要》（阿拉伯语），哈米迪亚出版社 １９７３ 年版。
Ｆａｙｚ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Ｋａｔｉｂ Ｈａｚａｒａｈ，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ｖｏｌ. ２， ｐ. １．
１９ 世纪后期，英属印度的殖民官员亨利·贝鲁撰写了第一部阿富汗的民族志，对部落的起源和谱系的论述与内玛图拉如出

一辙。 ２０ 世纪中期，卡洛伊对阿富汗部落谱系的绘制也是基于此。 Ｈｅｎｒｙ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ｌｌｅｗ， Ｒａｃｅ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ｐ. １５ － ２７；
Ｏｌａｆ Ｃａｒｏ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ａｎｓ： ５５０ Ｂ. Ｃ. ⁃Ａ. Ｄ. １９５７， ｐｐ. ３ － ２４．
这种现象在中东部落社会中十分普遍，它们通常将自身的族源追溯到穆罕默德的圣裔家族。
Ｏｌａｆ Ｃａｒｏ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ａｎｓ： ５５０ Ｂ. Ｃ. ⁃Ａ. Ｄ. １９５７， ｐｐ. １２ － ２１．
“ｋｈｅｌ”在普什图语中为“宗族”或“家族”的意思，往往放在先祖的姓名之后，表示部落组织的起源。 一般而言，“ｋｈｅｌ”在阿

富汗东部地区有时用来指称部落。
Ｊｏｌａｎｔａ Ｓｉｅｒａｋｏｗｓｋａ⁃Ｄｙｎｄｏ，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８．
马克斯·韦伯著，顾忠华译：《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３８９ 页。
Ｎｉｌｅ Ｇｒｅｅｎ， “Ｔｒｉｂ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ａｎｄ Ｓａｉｎｔｈｏｏｄ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ｐ. １８４ － １８５．
Ｉｏｒｗｅｒｔｈ Ｅｉｄｄｏｎ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ｅｔｃ. ，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０， ｐ. ２０３．
Ｍ. Ｈａｓｓａｎ Ｋａｋａ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ｘｖ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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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和家庭层面，血缘和谱系关系具有真实性。 事实上，虚构的谱系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地方真实社

会关系的反映，是地缘、语言文化、宗教乃至政治关系等多种因素综合塑造的结果。①

谱系是部落社会关系的基础。 它建构了阿富汗人的集体历史记忆，也是民族认同和社会凝聚力

的主要来源，还是部落社会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社会关系。 它确立了个体在部落社会中的位置与权

利，成为土地分配和处理社会关系的重要依据。② 曾担任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总督的卡洛伊指出，
“谱系之于部落，就如同呼吸之于生命”，没有什么比集会时谈论部落的起源和部落之间的关系更吸

引人。③ 部落谱系构成了一张以血缘为基础的严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几乎所有部落、宗族和个人都被

纳入其中，具有各自的社会坐标。 部落成员之间、不同部落组织间的关系往往由谱系决定。 故此，传
统的社会权利、社会关系、社会地位都可以在谱系结构中找到相应的坐标，并成为建构社会秩序的基

础法则。 阿富汗人以“谱系界定了各群体和次群体在分支体系中的等级地位”，“为变化的社会排列

提供了一种表述”。④ 阿富汗部落社会正是按照血缘和谱系原则进行组织，层层分化为以血缘为基

础，大量相互独立甚至对立的传统社会组织。

二、 阿富汗以谱系为原则的部落土地分配与占有制度

阿富汗部落谱系呈现出裂变性，部落组织之间相互平等、互不隶属。 国外学界大都从社会结构与

文化的视角阐释这一现象。 许多学者从社会史角度进行剖析，认为部落组织通过相互对抗，以便维护

自治，造成了部落社会的分裂性。⑤ 但是忽略了部落社会的经济环境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部落、宗
族和家庭都是相对独立和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其中土地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部落的土地有两种来

源：一是由国家授予的土地，类似于军事采邑，坎大哈地区的杜兰尼部落联盟的土地大都属于此类；二是

部落集体所有的土地，主要集中在东部偏远地区。 部落社会按照谱系的原则分配土地、水源，收取地租

等。⑥ 在穆罕默德查伊王朝时期，阿富汗既有游牧部落，也有从事农耕的部落。⑦ 后者在人口上占绝

大多数，⑧只有东部和西部少数部落从事游牧活动。
阿富汗（普什图）部落的土地占有较为平均，⑨依照部落的血缘和谱系原则，从部落、宗族到家

庭层层分配，最终以家庭为单位共同占有，属于小土地占有制。⑩I0 阿富汗史学家卡卡尔指出，１９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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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ｉｌｉｐ Ｓ. Ｋｈｏｕｒｙ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Ｋｏｓｔｉｎ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 Ｐｈｉｌｐ
Ｓ. Ｋｈｏｕｒｙ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Ｋｏｓｔｉｎｅｒ， ｅｄｓ. ， 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 ５．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Ｎｏｅｌ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ｅ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ｐ. ２１１ － ２１２．
Ｏｌａｆ Ｃａｒｏ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ａｎｓ： ５５０ Ｂ. Ｃ. ⁃Ａ. Ｄ. １９５７， ｐｐ. ３， １１．
弗雷德里克·巴特著，黄建生译：《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３７ 页。
Ｅ. Ｅ. Ｅｖａｎ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 Ｔｈｅ Ｎｕｅｒ， ｐ. １４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Ｎｏｅｌｌｅ，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ｅ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ｐ. ２１０ － ２２１．
Ｙｕ. Ｖ. Ｇｏｎｋｏｖｓｋｙ，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ｅａ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７， ｐ. １４２．
阿富汗经商的部落主要为游牧部落，集中在东部的吉尔查伊部落联盟。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Ｎｏｅｌ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ｅ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２２７．
Ｍｏｕｎｔｓｔｕａｒｔ Ｅｌｐｈｉｎｓｔｏｎｅ，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Ｃａｕｂｕ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 Ｔａ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ｐｐ. ８７ － ８８．
阿富汗中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部落存在大土地所有者，部落首领是大地主。
这里的小土地所有制是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土地集中于封建主或庄园主而言。 由于 １９ 世纪阿富汗地广人稀，因此每户占有

的土地并不少。 Ｊｏｌａｎｔａ Ｓｉｅｒａｋｏｗｓｋａ⁃Ｄｙｎｄｏ，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ｐｐ. ６０ －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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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阿富汗土地分配比其他东方国家更平等。① 在阿富汗的霍斯特省，大部分家庭拥有 １１—１２ 加

里布（Ｊａｒｉｂ）的土地，南部地区的家庭则拥有 ４—９ 加里布的土地。② 这种相对平均的小土地制度十

分稳定，长期延续。 据阿富汗政府统计，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阿富汗的坎大哈、赫拉特、巴达赫尚与帕

克蒂亚省，分别只有 ９. １％ 、１３. ４％ 、１. ３％ 、２％ 的土地由佃农耕种，其他大部分土地由自耕农耕

种。③ 阿富汗巴格兰省的大部分农户拥有 ２—３ 公顷的土地。④ 当然，阿富汗部落土地分配的平等

性也是相对的。 一般而言，东部部落要比西部部落更加平等。 在游牧部落中，牧场、水源为部落公

共所有，牲畜则归各家庭占有。⑤ 游牧部落一般有两处牧场，部落民于春季和秋季在两者之间

迁徙。⑥

阿富汗部落小土地所有制的长期盛行是非常独特的历史现象。 其原因首先在于，１９ 世纪部落社

会盛行“瓦伊斯制度”（Ｗａｉｓｈ），即土地的周期性分配制度。 土地归部落组织集体所有，不同的部落、
宗族和家庭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 分配的原则主要包括：血缘和谱系关系，包括女性和儿童在内的

部落组织的人口规模。 谱系是部落身份的象征，只有具有部落身份的人才能获得土地。⑦ 分配的周

期由部落大会决定，一般是 １—２０ 年。⑧ 土地分配由首领主持，以随机抽签的形式平均分配，以避免

因土地肥沃程度不同而造成贫富分化。⑨ 没有部落组织的许可，土地不能交易。⑩I0 １６—１９ 世纪，阿富

汗人处于不断迁徙和征服之中，部落的土地占有情况发生剧烈的变动。 部落社会通过瓦伊斯制度逐

渐平衡各个部落和分支的土地占有，使各种力量维持着相对的稳定。 １５ 世纪后，阿富汗部落由苏莱

曼山脉附近向北迁徙，占据了大量土地，⑩IS并将土地及牲畜平均分配。 １６ 世纪，优素福查伊部落征服

斯瓦特谷地之后，将土地平均分配给下辖的部落分支。⑩I2 １８ 世纪末，杜兰尼部落联盟占据阿富汗南

部重镇坎大哈后，将该地区三分之二的土地平均分配给下辖的各个部落，并将之按照家庭为单位分

配。⑩I3 至今，阿富汗人仍使用“份”（Ｂｒａｋｈａｓ）作为衡量土地的单位。⑩I4 一块土地被认为是一“份”，作
为家庭的共有财产。 ２０ 世纪，瓦伊斯制度仍然不同程度存在，客观上加强了部落社会的分裂与自治，
制约了社会的联合。

其次，数百年来，阿富汗部落社会的小土地占有制得以延续，与其传统部落制度和文化息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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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费斯通也有类似的看法。 Ｍ. Ｈａｓｓａｎ Ｋａｋａ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１１５； Ｍｏｕｎｔｓｔｕａｒｔ Ｅｌｐｈｉｎｓｔｏｎｅ，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Ｃａｕｂｕ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 Ｔａ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ｐ. 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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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２５３．
Ｐ. Ｂａｊｐａｉ ａｎｄ Ｓ. Ｒａｍ， ｅｄｓ. ，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ｔｓａｎ， ｖｏｌ. ２， Ａｎｍｏ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２， ｐ. ５６．
Ｕ. 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ＳＡＩ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ｌｌｏ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ａｒｔ
Ⅱ， ３０６ － ０１６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１９７７， ｐｐ. ４８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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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由血缘关系构筑的部落谱系是土地继承的依据。 按照阿富汗部落传统，逝者三代之内的直系

男性亲属都有继承权。① 土地继承是土地、农具、牲畜，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农奴和奴隶等全部生

产要素的重新分配。 故此，伴随着族长或首领的去世，部落社会的土地始终处于周期性的继承和

再分配之中。 此外，在传统社会中，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还是部落认同的基础和部落

身份的象征。② 阿富汗人最在乎的就是金钱（ ｚａｒ）、女人（ ｚａｎ）与土地（ｚａｍｉｎ）。③ 对于阿富汗人而

言，土地是生活的首要资源，土地还直接关涉部落民的“荣誉”和身份。 “荣誉”是部落民立足的基

础，丧失“荣誉”便意味着成为弱者。 因此，一旦部落民失去土地，便意味着失去部落身份，社会地位

也相应降低。④ 丧失部落身份是部落社会中最严厉的惩罚。 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还受

到部落习惯法的保护。⑤ 这种独特的制度与文化客观上抑制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维系了部落

乃至家庭的独立地位。
再次，阿富汗贫瘠的自然环境，特别是欧亚大陆传统商路的衰落，不利于部落社会财富的积累与

土地兼并。 阿富汗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是东亚与西亚、中亚与南亚贸易的要冲。 历史上，丝
绸之路滋养着阿富汗，也孕育了阿富汗的文明。 但近代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国家直接与这

些地区建立了贸易联系，阿富汗失去了商路枢纽的地位，跨境贸易急遽衰落。⑥ 这导致部落社会缺乏

土地集中必要的资本。 同时，阿富汗社会的货币经济十分落后。 １９ 世纪，以物易物仍是重要的贸易

方式。⑦ 部落首领可能拥有一定的生产剩余，但无法以货币的形式实现积累。 部落的“非货币化体

制”抑制了资本积累。⑧ 独特的土地制度又使生产剩余无法被用于购置土地。 最终，部落首领只能

将之投入“男子之家”（Ｈｕｊｒａ）供养部落民，以维持其权力基础。⑨ 这客观上消耗了部落的生产剩余，
阻碍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

不难看出，血缘和谱系关系成为土地分配、占有和继承制度的基本原则。 与部落谱系结构相

对应，部落社会形成了自上而下、层层分配的土地所有制。 家庭是最基本的土地占有和经济活动

的单位。 由此，阿富汗长期保持着较为平均，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土地所有制。 但不同个体或家庭

在经济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平等。 这使家庭具有牢固的凝聚力，成为自给自足和高度自治的经济、
政治和社会单元。 由于缺乏紧密的经济联系，不同的家庭、村庄和部落的横向联系较弱，也缺乏

等级化的集权体制。 部落社会因此呈现某种平等性和分裂性的特征，谱系成为其中的黏合剂。
村长、部落首领的权力缺乏现实的依托，而家庭的首领则具有权威。 这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在
政治上和文化上亦是如此。 这种独特的土地所有制是部落社会平等性和部落组织自治的物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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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阿富汗部落社会的“分支—世系”结构

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

的基础。① 部落社会独特的土地制度塑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在部落社会的微观生态中，人口

按照是否具有部落身份分为两类：被纳入谱系且拥有土地的人，具有部落身份；佃农、农奴、奴隶、宗
教人士和手工业者成为非部落民的主体。 前者体现为部落内部的相对平等型，后者则具有等级制。
总体而言，部落社会按照谱系结构进行组织，非部落民依附于部落民。

就部落民而言，谱系和小土地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总体上平等的 “分支—世系”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ｒｙ ｌｉｎｅａｇｅ）结构。 部落社会沿着谱系的界限，分裂为众多相对平等、关系松散、互不隶属的

组织，缺乏公共权威。 不同层面的部落组织类似于由谱系的主干不断分出的分支。 因此，部落结构

按照部落谱系划分，家庭、宗族、部落的边界大都由谱系所决定。 但是，部落之间的联合并不完全是

以谱系为原则，有时政治利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谱系中是否具有一席之地成为获得部落身份的前

提。 但是，谱系更多影响部落组织之间的亲疏，而非隶属关系。 以谱系为分配原则的家庭土地占有

制度，进一步强化了部落组织的自治性和分裂性。 由此，部落社会呈现出从部落联盟、部落、宗族到

家庭的层层裂变的现象。 从横向分布看，谱系中同一层级的社会组织相互平等、互不隶属；从纵向上

看，除族长拥有绝对权威外，部落、宗族、村庄大都是在谱系基础上的松散联合，它们的首领权力十分

有限，大多限于所属的家庭。 １９ 世纪初，埃尔费斯通将之称作“共和”的部落，②当代西方学者则冠之

以“平等”部落。③

家庭（ｋｏｒ）是部落结构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 阿富汗家庭规模较大，除族长（Ｍａｓｈａｒ）之外，一般

还包括他的妻子、未婚子女，以及已婚子嗣及其后代等 ３—４ 代人。④ 其中，族长由年龄最长且谱系中

地位最尊崇的男性担任，具有绝对权威。 家庭财产共同占有，但由族长支配。 他组织和监督家族成

员进行生产活动，其他成员没有独立的财产。 族长去世后，他的所有弟兄、子孙都具有继承权，并裂

变为多个家庭。 家产的分割往往伴随着兄弟间或堂兄弟间的纷争与冲突。 财产的继承是漫长的过

程，有时甚至持续数代。 部落的婚姻受到谱系的影响，大多倾向于在所属部落中通婚，或者两个家庭

换婚。 ２０ 世纪后半期，阿富汗部落仍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婚姻发生在远房的堂兄妹之间。⑤ 源

于共同祖先并具有直系亲缘关系的家庭组成宗族或者大家族（ｋｈｅｌ）。
阿富汗人认为，家庭是最理想的社会组织，不同层次的部落组织结构类似，只有规模大小的区

别，部落是扩大或退化的家庭。⑥ 由于部落规模不一，构成部落的宗族也存在差异。 一些大的部落，
宗族结构庞大，宗族内部可能还存在多个家族，而非由家庭直接构成。 家庭具有等级制和内聚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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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之上的宗族、部落不存在严格的隶属关系，同一层面的部落组织或个人在形式上地位平等。
家庭之间、宗族之间和部落之间属于兄弟关系，相互平等；家庭内部则体现了父子关系，族长具有权

威。① 由此可见，部落的社会关系与谱系的血缘关系相一致。
村庄由若干家庭构成，它们通常是来自同一直系祖先的第 ５—６ 代子嗣。② 村庄一般由同一大家

族组成，村庄名称常具有“ｋｈｅｌ”的后缀来显示血缘联系。 １９ 世纪，阿富汗人的交往主要限于本家族，
村庄内的不同家族交往较少。③ 家庭之间常因水资源和土地等发生冲突，严重的会爆发持久的相互

仇杀。 根据埃尔费斯通的记载，村庄内的两个家庭因琐事产生矛盾，导致数人死亡，最终一个家庭被

迫离开村庄。④ 村长（Ｍａｌｉｋ）一般由不同家庭的族长选举产生，而非地方政府任命。 村长权力有限，
只能够代表村庄对外交往，无权干涉村庄内部事务。 此外，村庄还存在手工业者、宗教人士、商人、农
奴、奴隶等，村庄是部落民生活的主要场域。

数个乃至数十个家族或者村庄按照血缘和谱系关系组成部落。 它们可追溯到同一位直系的先

祖。 从家庭、部落直至部落联盟，血缘关系的重要性递减，政治和地缘的重要性则上升。 部落是结构

松散、地域性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组织，一般不是制度化的实体。 １９ 世纪，部落首领（ｋｈａｎ）一般居住

在村庄，负责本部落的安全。 他们通常由宗族长老或村长推选，权力类似于村长，受到限制。⑤ 在理

想状况下，部落首领与部落民是平等的，主要职责是代表部落与其他部落或国家交往。 部落首领在

其主导的家庭内类似于族长，具有权威。 １９ 世纪前期，东印度公司的军官亚历山大·伯恩斯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Ｂｕｒｎｅｓ）在探访阿富汗后指出，部落首领淳朴且具有自由色彩，他在街上行走没有护卫，所
有人都将之视为平等的一员，即便地位最低的人也可以毫无禁忌地拜访他。⑥

相对而言，由于和国家联系密切，西部杜兰尼各部落首领的权力比其他部落稍大。⑦ 特别是国王

所属的宗族或部落，其首领具有一定的权力，但仍需要获得部落民的支持。 部落首领的产生并非完

全依赖个人财富、家族荣誉与尊贵的出身，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他能否为部落民争取福祉和个人

能力等。⑧ 形式上，部落首领不能世袭。 阿富汗谚语有云：“领袖的高贵品质将随他的葬礼而去。”⑨

部落首领为获得支持，在“男子之家”（会客室）招待客人，招揽食客。 “男子之家”具有政治隐喻，体
现首领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 部落成员一旦进入“男子之家”，便意味着接受首领的权威。 “他坐

在我的‘男子之家’里”常用来表示政治上的从属关系。⑩I0

首领有时雇用一些贫困的部落民进行耕种。 但大都基于自愿原则，没有人身依附，雇佣关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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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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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之间、宗族之间和部落之间在谱系上处于同一层次，它们的祖先一般互为弟兄。 Ｊｏｎ Ｗ.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Ｋｈａｎ ａｎｄ Ｋｈｅｌ：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ａｋｈｔｕｎ Ｔｒｉｂ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ａｐｐｅｒ， ｅｄ. ， Ｔ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１４５．
Ｊｏｎ Ｗ.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Ｋｈａｎ ａｎｄ Ｋｈｅｌ：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ａｋｈｔｕｎ Ｔｒｉｂ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ａｐｐｅｒ， ｅｄ. ， Ｔ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１２９．
Ｍｏｕｎｔｓｔｕａｒｔ Ｅｌｐｈｉｎｓｔｏｎｅ，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Ｃａｕｂｕ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 Ｔａ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ｐ. ２０．
Ｍｏｕｎｔｓｔｕａｒｔ Ｅｌｐｈｉｎｓｔｏｎｅ，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Ｃａｕｂｕ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 Ｔａ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ｐｐ. ３３９ － ３４１．
Ｍｏｕｎｔｓｔｕａｒｔ Ｅｌｐｈｉｎｓｔｏｎｅ，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Ｃａｕｂｕ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 Ｔａ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ｐｐ. ６０ － ６２．
Ａ. Ｂｕｒｎｅｓ，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ｉｎｔｏ Ｂｏｋｈａｒａ， Ｊｏｈｎ Ｍｕｒｒａｙ，１８３４， ｐ. ９３．
２０ 世纪后，受到国家的影响，很多部落首领移居城市，常年战争使部落首领逐渐消亡。
Ｊｏｎ Ｗ.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Ｋｈａｎ ａｎｄ Ｋｈｅｌ：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ａｋｈｔｕｎ Ｔｒｉｂ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ａｐｐｅｒ， ｅｄ. ， Ｔ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１３４．
Ａｋｂａｒ Ｓ. Ａｈｍｅｄ， Ｐｕｋｈｔｕ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
Ｋｅｇｅｎ Ｐａｕｌ， １９８０， ｐ.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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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后便终结。① 这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封建关系。② 这些具有部落身份的农民有权参与部落大会。 部

落内部存在武装（ａｒｂａｋａｙ 或 ｌａｓｈｇａｒ），负责执行部落大会的决定，护卫部落组织，有时也响应国王的

征召进行军事行动。③ 穆罕默德查伊王朝时期，部落之上的联盟很少出现。 即便一些部落在谱系上

属于同一部落联盟，但现实中分布的地域十分广泛。 １９ 世纪末，部分吉尔查伊部落联盟下辖的部落

被强制迁往北部地区，杜兰尼部落联盟分布于西部和南部的广大地区。 这些地区存在不同部落联盟

的杂居现象，部落一致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部落之间的联合。
由此可见，谱系成为部落社会层层裂化的基本原则，同时也界定了社会的亲疏关系。 按照部落

谱系，部落组织在面临外部威胁时能够实现联合。 部落社会的分散性，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小土地所

有制，它强化了家庭的地位，使部落首领的集权缺乏物质基础。 １９ 世纪初，英国的外交官约翰·马尔

科姆（Ｊｏｈｎ Ｍａｌｃｏｌｍ）对此评论道，“阿富汗人将个人平等与独立时常挂在嘴边。 当每个人都靠自己的

土地为生时，也就没人担心自己成为邻居赚钱的工具。 对于家族和部落平等与自由的热爱亦是如

此。”④相较于农耕部落，游牧部落更加松散，通常不存在部落首领，同一个家庭甚至可以效忠于不同

的部落，谱系对游牧部落的影响较小。⑤ 游牧部落处于不断的重组之中。
部落组织内部总体呈现平等性，以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为主，但在部落组织之外则呈现出等级制。

部落身份是 １９ 世纪阿富汗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地位、个体的安全息息相关。 正如阿富汗学者

杜兰尼·汗（Ｄｕｒｒａｎｉ Ｋｈａｎ）所言：“失去部落的保护，没有人能和平的生活，生命、财产和荣誉也无法

获得保障。”⑥部落社会的等级制主要表现为部落对于佃农、农奴、奴隶和手工业者的“哈姆萨亚制

度”（ｈａｍｓａｙａ），⑦以及苏非派具有的等级制度。 佃农、农奴和手工业者等为部落组织的被庇护者

（ｈａｍｓａｕｙｅｈ），⑧他们被拒之于部落体系之外、地位低下，也不能和部落民通婚。⑨ 他们的婚姻大都限

制在部落民、牧民、宗教人士、佃农、手工业者等各自的职业团体内。⑩I0

佃农的构成较为复杂，也存在一定的社会分化。 其中包括失去部落身份的阿富汗人、无地的佃

农、季节性的劳工。 相较而言，无地的佃农和季节性的劳工地位较高，通过分成制与土地所有者结成

经济关系，形式上没有人身依附。 在不同的部落，分成的比例也有差异。 １９ 世纪后期，在加兹尼地

区，佃农提供耕牛和一半的种子可以得到三分之一的收成；生产资料全部由地主提供的话，佃农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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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Ｈａｓｓａｎ Ｋａｋａ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ｐ. １１８ － １１９．
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ｅｍｉｅｓ，”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ａｐｐｅｒ， ｅｄ. ， Ｔ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４４０．
部落武装在村庄和家庭中都存在，属于非正式的武装力量。 如今在阿富汗边远的部落中仍然存在部落武装。 Ｊｏｌａｎｔａ
Ｓｉｅｒａｋｏｗｓｋａ⁃Ｄｙｎｄｏ，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５５．
Ｓｉｒ Ｊｏｈｎ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ａ， ｖｏｌ. 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ｐ. ４２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Ｎｏｅｌ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ｅ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ｐ. ２２８ － ２２９．
转引自 Ｊｏｌａｎｔａ Ｓｉｅｒａｋｏｗｓｋａ⁃Ｄｙｎｄｏ，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１０３．
“汗萨亚”源于波斯语，意为“在某人的阴影之下”，引申为侍从、庇护或监护关系，有时也指一个部落投靠另一个部落。 本文

指依附于部落组织的非部落民。 Ｊｏｌａｎｔａ Ｓｉｅｒａｋｏｗｓｋａ⁃Ｄｙｎｄｏ，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ｐｐ. ５４ － ５５．
“被庇护者”包括分成制或没有分成的佃农，以及其他获得庇护的社会群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Ｎｏｅｌ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ｅ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５０４．
在阿富汗人的传统观念中，一旦失去部落身份，也就失去了阿富汗人的民族身份。
弗雷德里克·巴特著，黄建生译：《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第 ２９ 页。



穆罕默德查伊王朝时期阿富汗部落社会的结构及其内在逻辑

四分之一的收成，古尔地区则只有十分之一。① 农奴通常为印度人、锡克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俾
路支人等被征服的民族。 他们的土地被阿富汗部落夺取，没有财产权，依附于部落。② 部落组织需要

为佃农、农奴、奴隶等提供庇护。 １９ 世纪，东部霍斯特省的部落民占当地人口的 ９６％ ，农奴较少；白
沙瓦谷地的农奴规模则是当地部落民的 １４ 倍，大部分土地由部落民占有。③ 在阿富汗西部的杜兰尼

部落联盟中，由塔吉克人和哈扎拉人构成的佃农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④ 当地的部落民基本不

进行生产劳动，农奴扮演着劳动者的角色，人口规模甚至超过部落民。⑤ １９ 世纪后期，拉赫曼（Ａｂｄｕｒ
Ｒａｈｍａｎ）国王将吉尔查伊部落联盟的部分人口迁往阿富汗中部和北部少数民族聚居区，占据了大量

土地。 当地的许多少数民族沦为农奴，依附于阿富汗地主。 农奴的地位因部落而异，有些可以自由

选择地主，有些则受到超经济的强制，但总体上地位低下。 有些部落中还存在奴隶，一般为被掳掠的

异族或异教徒，主要从事农业和家庭劳动。 阿富汗一些部落和宗族首领甚至拥有上百名奴隶。⑥ １９
世纪末，拉赫曼国王废除奴隶制度，但部落中仍然存在奴隶，延续到 ２０ 世纪。 此外，部落内还有由印

度人、塔吉克人等组成的手工业者等，地位低于部落民甚至佃农。 他们即便经济状况改善，也无法提

升社会地位。
在部落内部，宗教人士⑦尤其是苏非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一般不具有部落身份，伊斯兰教

法在部落内的影响也受到限制，与部落习惯法存在一定矛盾。⑧ 苏非派在部落社会影响极大，形成了

一套不同于部落组织的等级化的体制。 圣裔或苏非派的导师处于顶点，与域外的宗教集团和宫廷具

有紧密的联系。 苏非派按照道统传承，拥有众多的随从和信众。 他们通过捐赠和天课，获得土地、田
产和牲畜，也雇用大量佃农进行劳作。 苏非派有时能够调解部落冲突，或者扮演国家与部落间掮客

的角色。 宗教人士虽然与部落的世俗权威存在一定的抵牾，但也是后者的重要补充。 宗教首领一般

无权参加部落大会，但宗教却成为黏合与动员部落社会的重要力量。 近代以来，阿富汗部落的反抗

大多由宗教人士动员、组织与领导。⑨

阿富汗部落的社会结构较为复杂，存在高度的社会分化。 总体上看，部落社会沿着谱系的界限

裂化为众多互不统属的部落组织，形成了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 但是，每个部落组织又是一个

独立的社会单元，自给自足、自成一体。 其中，既存在部落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具有雇佣关系，还有类

似于农奴或奴隶的超经济强制。 它体现了阿富汗部落民对于其他群体的统治。 除了西部以及城市

周边部分与国家联系密切的部落之外，大部分部落组织处于高度自治状态，国家无力干预，建构社会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Ｍ. Ｈａｓｓａｎ Ｋａｋａ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１８８．
Ｍｏｕｎｔｓｔｕａｒｔ Ｅｌｐｈｉｎｓｔｏｎｅ，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Ｃａｕｂｕ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 Ｔａ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ｐｐ. ３４４ － ４４６．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Ｎｏｅｌ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ｅ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ｐ. ２３１， ２５３．
Ｊｏｌａｎｔａ Ｓｉｅｒａｋｏｗｓｋａ⁃Ｄｙｎｄｏ，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５５．
Ｍｏｕｎｔｓｔｕａｒｔ Ｅｌｐｈｉｎｓｔｏｎｅ，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Ｃａｕｂｕ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 Ｔａ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ｐ. ３２．
Ｙｕ. Ｖ. Ｇｏｎｋｏｖｓｋｙ，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 １４２．
１９ 世纪，阿富汗的宗教人士主要包括宗教学者（Ｕｌｅｍａ）、苏非派的导师（Ｐｉｒ）、圣裔（Ｓａｙｙｅｄ）和农村的毛拉（Ｍｕｌｌａｈ），其中毛

拉地位较低。
Ａｓｔａ Ｏｌｅｓｅ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Ｃｕｒｚ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ｐ. ３３．
关于近代阿富汗部落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可参见 Ｎｉｌｅ Ｇｒｅｅｎ， “Ｂｌｅｓｓｅｄ 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Ａｆｇｈ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 ｖｏｌ. ４９， ｎｏ. 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６）， ｐｐ. ３４４ － 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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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 部落社会整体呈现无政府性和自组织性。① １８ 世纪阿富汗建国以来，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长期

维系，部落的自治状况更是延续至今。 如何认识这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成为阿富汗现代化的前

提条件。

四、 西方对阿富汗部落社会的形象塑造与误读

阿富汗部落社会呈现出谱系—土地制度—社会结构层层递进、相互关联的内在逻辑联系，三者

相互作用，构筑了部落社会的整体特征，即高度松散和反对权威。 其中，谱系关系渗透到了社会组织

的各个层面。 如何认识这种独特且在阿富汗及中东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

对部落社会的认识隐匿着“东方主义”的话语霸权，以此作为殖民扩张的工具。 １９ 世纪初，埃尔费斯

通的报告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对阿富汗部落社会认识的基础。② 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亨利·贝鲁、奥
拉夫·卡洛伊等英国的殖民官员和学者继承了埃尔费斯通确立的话语体系。这深刻影响了英属印度

乃至外部世界对阿富汗的认识，③以及它们对阿富汗的政策。
这些学者建构了部落社会的“他者”形象，即部落社会充满了暴力和冲突，社会处于腐败和无序

状态，属于前文明甚至野蛮的社会。④ 如同亨利·贝尔所言，“他们比我们更接近于我们必定曾经经

历过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因此也必定鼓励我们在这些野蛮环境中寻找一种发展的起点，我们今天

的文明便是这种发展的最高点。”⑤１９ 世纪，英属印度的殖民官员乔治·坎贝尔指出，阿富汗人与众不

同，动荡不安，他们婴儿时已开始使用武器，不能容忍任何政府、部落和家族的统治，贪婪、奸诈和掠

夺成性。⑥ 亨利·贝鲁更是声称，当时任何国家都不存在阿富汗人这样不服从统治、邪恶、野蛮、粗鲁、
背信弃义和残暴的民族。⑦ 卡洛伊则将阿富汗部落地区称为“叛乱之地”（Ｙａｇｈｉｓｔａｎ）。⑧ 近代西方学

者对阿富汗部落的认识也有客观的一面。 例如，部落社会冲突频发、崇尚自治、反对国家的控制等。
但是，将之概念化为“野蛮的阿富汗人”，主旨在于叙说英国殖民者在阿富汗殖民扩张的正当性。⑨

穆罕默德查伊王朝时期的部落社会成为西方建构阿富汗形象的起点，这种认识也成为西方进行殖民

扩张的理论基础，但其本身存在偏差和误读。
首先，这些西方学者在凸显部落社会无政府性的同时，遮蔽了隐含于其间的社会秩序。 诚如

前述，在阿富汗部落社会中，除了家庭之外，整个社会缺乏强有力的公共权威，呈现出分裂性，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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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ｋｂａｒ Ｓ. Ａｈｍｅｄ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Ｄ. Ｈａｒｔ， ｅｄｓ. ，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３， ｐ. ５．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１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Ｎｏｅｌ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ｅ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Ｘ．
Ｎｉｖｉ Ｍａｎｃｈａｎｄａ， “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 Ｔｒｉｂｅ ’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ｐｐ. １７５ － １７８．
亨利·贝尔上述论断虽然重点在于探讨原始社会，但也大量论及印度、澳洲的原住民。 亨利·贝尔：《前言：社会组织的三个

发展阶段》，亚历山大·莫瑞、Ｇ. 戴维著，郭子林译：《从部落到帝国———原始社会和古代东方的社会组织》，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５ 页。
Ｇｅｏｒｇｅ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Ａｆｇｈａ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Ｓｐｅｅｃｈ ｎｏ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ｐｐ. ２， ２４．
温斯顿·丘吉尔也有类似的表述，可参见 Ｈｅｎｒｙ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ｌｌｅｗ， Ｒａｃｅ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２６； Ｗｉｎｓｔｏｎ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 Ｍｙ Ｅａｒｌｙ Ｌｉｆｅ：
１８７４ － １９０４， Ｓｃｒｉｂｎｅｒ， １９９６， ｐ. １３４。
Ｏｌａｆ Ｃａｒｏ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ａｎｓ： ５５０ Ｂ. Ｃ. ⁃Ａ. Ｄ. １９５７， ｐ. ３４７．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２５．



穆罕默德查伊王朝时期阿富汗部落社会的结构及其内在逻辑

为“无政府社会”。① 但是，部落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会导致社会的无序性。 １９ 世纪的大部

分时间，阿富汗国家的权威虚弱，无法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安全、法律等公共产品。 但秩序的观念深

植于阿富汗政治与社会传统。 在看似无序的部落社会中，存在维系社会传承和发展的独特运行规

则。 部落社会虽然松散， 但却具有共同的行为规范， 即作为部落习惯法的 “ 普什图瓦利”
（Ｐａｓｈｔｕｎｗａｌｉ），也被称为“荣誉法”。 习惯法超出了“法”的范畴，是部落社会基本的社会规范、行
为准则和民族认同的来源。 如同阿富汗谚语所言， “你可以离开家园，但不能忘记习惯法

（ｎａｒｋｈ）。”②

习惯法属于不成文法，为部落社会的共识。③ 它包括：竞争、敌对、仇杀、好客、庇护、荣誉、部
落、习惯法、复仇、支尔格大会等原则。④ 习惯法与部落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相适应，在维护社会秩

序方面呈现如下特点。 一，维护社会的总体平衡和互利，维持部落组织的自治状态和个人的自由，
防止弱者愈弱强者愈强。 二，习惯法处理的是部落组织之间的关系而非个人关系。 以特定的部落

组织作为司法的主体，违法者由其所属的家庭、宗族或部落承担群体责任。 阿富汗谚语有云，“指
甲不能离开指尖”，“一个巴掌打红一百张脸”，⑤形象地指出了个体与部落组织的关系。 对个体的

侵犯相当于将其所属的部落组织置于对立面，由此衍生出部落之间的血亲复仇。 三，习惯法以部

落一致、普遍的代表性和朴素的直接民主为基本原则，决议由参与部落大会的人员全体通过，所有

具备部落身份的成年男性都有权参与。 四，习惯法由支尔格大会（Ｊｉｒｇａ，部落大会）实施，具有强制

性，并由部落武装执行。 支尔格分为三种类型：地方支尔格（Ｍａｒａｋａ）、部落支尔格（Ｑｕｏｍｉ Ｊｉｒｇａ）和
大支尔格（Ｌｏｙａ Ｊｉｒｇａ），分别处理村庄、部落和全国性的事务。⑥ 时至今日，习惯法仍是阿富汗农村

最重要的规范。⑦ 在部落习惯法失效的情况下，高级别的宗教人士也可以利用宗教法调解社会的

冲突。
由此观之，在国家公共权威缺位的情况下，部落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却存在一定的社会秩

序。 它的独特性在于，习惯法不在于完全消除社会冲突，而是维护社会的平衡与自治。 冲突本身就

是社会秩序的体现，是维护个人和部落自治的手段。 冲突在部落社会的维系中具有特殊作用，不同

组织通过相互的敌对关系，维持部落社会的平衡和自治地位。⑧ 这其中的深层意涵在于，防止任何部

落力量独大，以达成不同部落的微妙平衡。 冲突一般发生在谱系中同一层次的个体或者组织之间。
在普什图语中，“竞争”（Ｓｅｙａｌｉ）的词根源于“对等”（Ｓｅｙａｌ），“堂兄弟”（Ｔｕｒｂｏｒ）通常引申为“对立”和
“敌人”。 这种冲突本身受到了习惯法的限制。 部落社会并不一定产生暴力。 ２０ 世纪初，南亚的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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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 ｐ. ３７．
Ｊｏｌａｎｔａ Ｓｉｅｒａｋｏｗｓｋａ⁃Ｄｙｎｄｏ，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１０３．
２０ 世纪中期，在阿富汗政府的主导下首次对习惯法进行汇编和出版。 部落习惯法属于世俗法，与伊斯兰教法存在矛盾，后
者在阿富汗部落地区并不占主导地位。
弗雷德里克·巴特著，黄建生译：《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第 １１７—１２８ 页。
Ｊｏｌａｎｔａ Ｓｉｅｒａｋｏｗｓｋａ⁃Ｄｙｎｄｏ，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１０５．
Ｊａｌａｌ Ｋｈａ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Ｊｉｒｇ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ａｐ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０， ｐｐ. ２０ － ２２．
根据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２０ 世纪末阿富汗农村地区 ８０％ 的案件仍由习惯法处理。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Ｋａｔｚｍａｎ，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ｓ， Ｅｌｅ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Ｓ２１９２２， ２０１２， ｐ. ４８．
Ｅ. Ｅ. 埃文思 － 普里查德著，褚建芳译：《努尔人》，第 １６９—１９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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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人兴起了声势浩大的“红衫军运动” （Ｋｈｕｄａｉ Ｋｈｉｄｍａｔｇ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以非暴力和反对血亲复仇而

闻名。①

部落社会的秩序性还体现在伊斯兰教作为世界性宗教建构的时空观念，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狭隘

的地域和血缘认同。 穆罕默德查伊王朝时期，部落社会虽然交往受限，但它与前文明时代相互割裂

的氏族社会存在差异。 １９ 世纪，部落社会产生了以习惯法为认同基础的囊括所有阿富汗人（普什图

人）的民族意识，使部落认同与民族意识共存。 历史上，部落社会中的宗教人士构成了独立的社会网

络。 他们与外部世界尤其是南亚伊斯兰世界的交往从未间断。 部落民通过宗教人士的纽带，被纳入

更为广泛的时空场域之中。 从空间上看，阿富汗部落社会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②并竞相寻求神

圣的宗教起源。 一些部落将自身的起源归结为苏非派圣徒。③ 借助宗教人士，部落社会强化了与外

部世界的交往与认知。 如前所述，阿富汗的部落谱系就是由南亚知识阶层和宗教人士建构，并传入

阿富汗部落。 从时间上看，宗教人士通过一神教信仰赋予部落社会以更为宏大的历史观念和记忆。
部落社会将自身的历史嫁接到伊斯兰教的历史叙事，将其起源追溯到亚伯拉罕和穆罕默德。 借此，
宏观的宗教认同、民族认同与微观的部落认同在部落社会实现了统一。 尼尔·格林指出，宗教人士是

连接部落社会与伊斯兰世界的纽带，将不同社会组织联结成统一的世界性的共同体。④ 部落社会也

成为伊斯兰文明和当前民族国家体系之下独特的社会单元，这与前文明时代的氏族社会存在本质的

差异。
其次，西方学者简单地将部落社会与文明社会对立，认为前者处于前文明的野蛮状态。 他们受

到 １９ 世纪中后期盛行的进化论人类学的影响，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作为参照，将部落社会视为前国家

的社会组织形式。 借此，英国在阿富汗的殖民和扩张就具有了传播文明的合理性。 这种认识忽视了

阿富汗乃至中东历史上部落与国家的复杂互动、共生关系。 中古阿拉伯著名史学家伊本·赫勒敦

（Ｉｂｎ Ｋｈａｌｄｕｎ）总结了部落社会与国家的互动模式。 在他看来，中东的沙漠文明（阿拉伯人）从通过

部落征服建立王朝到王朝覆灭大致经历四代人的统治。⑤ 加拿大人类学家萨尔兹曼指出，中东历史

上存在部落自治和国家的中央集权两种统治模式。⑥

部落与国家的关系首先体现在政治文化与政治合法性上。 １７４７ 年阿富汗建国以来，王朝统治大

都植根于部落社会。 １８—１９ 世纪，部落一致的原则是王朝统治最重要的合法性渊源。⑦ 部落一致源

于部落习惯法和部落大会的决策机制，即部落的重大事项须由成年男性一致通过。 １７４７ 年，阿赫马

德（Ａｈｍｅｄ Ｓｈａｈ）在部落大会上被推选为国王，建立了杜兰尼王朝。 穆罕默德查伊王朝的创立者道斯

特·穆罕默德（Ｄｏｓｔ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上台后，阿富汗所有的部落首领都到达喀布尔，以示对他的支持。⑧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该运动持续数十年，以非暴力的方式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与印度国大党过从甚密。
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 １２３．
Ｎｉｌｅ Ｇｒｅｅｎ， “Ｔｒｉｂ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ａｎｄ Ｓａｉｎｔｈｏｏｄ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ｐ. １８８， １９４．
Ｎｉｌｅ Ｇｒｅｅｎ， “Ｔｒｉｂ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ａｎｄ Ｓａｉｎｔｈｏｏｄ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ｐ. １７５， １９４．
Ｉｂｎ Ｋｈａｌｄｕｎ， Ｔｈｅ Ｍｕｑａｄｄｉｍａｈ： Ａ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１， 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５８， ｐｐ. ２７８ － ２８２．
Ｐｈｉｌｉｐ Ｃａｒｌ Ｓａｌｚｍ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９７ － １９８．
Ｊｏｌａｎｔａ Ｓｉｅｒａｋｏｗｓｋａ⁃Ｄｙｎｄｏ，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１１５．
Ｆａｙｚ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Ｋａｔｉｂ Ｈａｚａｒａｈ，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ｖｏｌ. ２， ｐ. ５．



穆罕默德查伊王朝时期阿富汗部落社会的结构及其内在逻辑

１８８０ 年，道斯特之孙阿卜杜尔·拉赫曼的继位同样获得了部落的支持和推举。①１９２９ 年，穆罕默德查

伊王朝末代君主阿马努拉（Ａｍａｎｕｌｌａｈ Ｋｈａｎ）在遭到叛乱威胁时，召开部落大会寻求支持。② １８ 世纪

以来，未能获得部落普遍支持的阿富汗政权大都难以维系。 ２００４ 年，阿富汗的宪法也是由“大支尔

格”（全国范围的部落大会）表决通过。
除此之外，１８—１９ 世纪，阿富汗的王朝统治与部落社会并非二元对立，两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

制度上高度契合。 部落社会形成了特定的认同观念（Ｑａｕｍｉｙａｔ），③即以特定的家族和部落力量建构

政治秩序。 １７４７ 年，杜兰尼王朝建立后，继承了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制度，但赋予各个部落以极大的权

力。 国王类似于部落首领，权威有限。 王室所属的杜兰尼部落联盟，尤其是波波尔查伊部落处于统

治地位，各个部落首领把持着中央政府的主要职位，具有免税特权。 部落武装成为最具实力的军事

力量。 国王依赖这些部落武装对印度征服，将战利品在部落之间进行分配。
１８３９ 年，穆罕默德查伊王朝建立后，试图加强集权化，但并未完全超越部落社会。 该王朝取代

杜兰尼王朝本身体现了部落社会内的权力更迭。 即在杜兰尼部落联盟下，权力中心由波波尔查伊

部落向巴拉克查伊部落转移。④ 部落政治和宗族观念成为建构政治制度的基础。 穆罕默德查伊王

朝将权力进一步集中在所属的部落，给予其巨额的补贴以换取部落的支持。⑤ 在政治制度上，国王

的咨询机构、宫廷的大臣和地方统治者大都由部落控制。⑥ 国王将其家族成员尤其是子嗣派往地

方，担任地方统治者和军事首领，与当地的部落首领通婚。 道斯特·穆罕默德的２７ 个儿子都具有部

落色彩的“萨达尔”（Ｓａｒｄａｒ）头衔。⑦ 由此，中央政府与地方形成了“间接统治”的关系，地方的部落

组织扮演着基层政府的职能，国王通过部落首领维持对地方的统治。 部落首领是国家与部落民的

中介和纽带。 １８８０ 年，阿卜杜尔·拉赫曼继任埃米尔后，建立常备军与官僚体系，强化中央集权；强
调宗教合法性，淡化作为部落首领的色彩。 但他仍然赋予部落以自治性，通过谈判、补贴和免税等

手段寻求部落的支持。 拉赫曼能够继位也是不同部落利益平衡的结果。 他对英属印度官员表示，
没有国内部落首领的支持，他做不出任何决定。⑧ 直至今日，部落在阿富汗东部和南部仍处于高度

自治状态。
国家与部落的互动还体现在，部落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自治，也非纯粹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 阿

富汗部落社会的产生与演化受到国家的强烈影响。 部落独特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客观存在，但是将这

些松散的部落组织视为一个整体，具有某种人为的建构性。 部落谱系逐渐成为阿富汗人的基本认同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Ｓｕｌｔａｎ Ｍａｈｏｍｅｄ Ｋｈａｎ， ｅｄｓ. ，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Ａｂｄｕｒ Ｒａｈｍａｎ， ｖｏｌ. Ｉ， ｐ. １９５．
阿马努拉对部落征税，进行身份登记，损害了部落的利益与自治，引发叛乱。 Ａ. Ｌ. Ｐ. Ｂｕｒｄｅｔｔ， ｅｄ.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Ｒｅｃｏｒｄｓ １９１９ － １９７９， ｖｏｌ. １，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２， ｐｐ. ２４７ － ２４８， ５２０．
“ｑａｕｍｉｙａｔ”源自词根“ｑａｕｍ”，主要指从家庭、部落乃至民族的不同层次的传统社会共同体。 Ａｓｔａ Ｏｌｅｓｅ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３１０．
从 １８３７ 年到 １９７８ 年，阿富汗的两个王朝和一个共和国的执政者都来自这个部落，但属于不同的部落分支或者宗族。
道斯特·穆罕默德当政时期，将国家的大部分收入都分配给了地方的统治者和部落首领，以换取他们的效忠。 Ｆａｙｚ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Ｋａｔｉｂ Ｈａｚａｒａｈ，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ｖｏｌ. ２， ｐ. ９６．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Ｎｏｅｌ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ｅ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４２９．
“萨达尔”在波斯语中意为“首领”，一般指重要的部落首领，尤其是军事首领。 Ｆａｙｚ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Ｋａｔｉｂ Ｈａｚａｒａｈ，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ｖｏｌ. ２， ｐｐ. ９７ － ９８．
Ｊｏｌａｎｔａ Ｓｉｅｒａｋｏｗｓｋａ⁃Ｄｙｎｄｏ，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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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 但谱系源于莫卧儿帝国，并不是完全客观的事物。 １８ 世纪，阿富汗人崛起之后开始强化作为

整体的部落谱系的重要作用。 由此，谱系是阿富汗统治者建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工具。 例如，１８ 世

纪中期，阿富汗国王阿赫马德为了削弱其竞争对手巴拉克查伊部落，从中强行拆分出阿里克查伊

部落。
穆罕默德查伊王朝时期，阿富汗虽然开始向民族国家转型。 但由于部落社会具有自治传统，它

塑造的社会政治文化与当时阿富汗的国家制度契合，使之仍具有“部落国家”（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ｔａｔｅ）的诸多特

征。 部落组织具有一定的国家属性，为普通民众提供安全、土地、秩序等公共产品。 国家在某种程度

上是扩大了的部落联盟，是部落政治文化、部落制度的逻辑延伸。① 阿富汗部落社会与国家的这种关

系在历史上长期延续，并在中东地区具有普遍性。 英国学者泰普尔对此指出：“被称为‘部落’的社

会组织历史上从来不是与国家隔绝的‘原始’社群；相反，部落与国家在共同的体系内相互扶持。”②

因此，１９ 世纪以来，西方对部落社会存在误读。 相较于现代西方文明而言，部落社会存在缺陷。 但它

并非完全处于无序的状态，也非处于前文明时代的野蛮社会，而是一种与当地政治制度和自然环境

相适应的传统社会组织形式。 部落社会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某些特定的社会形

态。③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来，阿富汗的部落组织在战乱中受到沉重打击，传统的部落首领和部落大

会制度几乎消亡。 ２００１ 年后，部落组织逐渐实现了自我修复，又焕发生机。④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巴

特所言：“中东地区是国家和帝国的发祥地，它拥有中央集权政治体系的时间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

早。 那里的部落民族并非因为无知，而是作为对他们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一种稳定而成功的适

应方式才保留了他们的部落机制的。”⑤

结　 论

穆罕默德查伊王朝时期，阿富汗部落社会的结构及其形成过程具有层层递进的内在逻辑。 血缘

和以此为基础的谱系关系并非完全真实，具有虚构的成分。 但它却客观存在，构成了整个社会关系

的基本原则。 部落组织具有独立的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军事职能，反对国家和其他外部力量的直接

控制，具有自组织性和自治性。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国家的职能，为部落成员提供土地、安全、
社会认同等公共产品，同时也成为王朝统治时期的地方政权。 整个社会看似一盘散沙，不同的部落

组织相互独立甚至矛盾重重。 但是，共同所有的土地制度、相互关联的血亲和谱系关系构成了部落

社会联合的物质基础，而普遍认同的部落习惯法和更大范围的宗教情感则成为部落社会作为一个整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ｐ. ８７ － ９０．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ａｐｐｅｒ，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ｅｓｐｅｏｐｌｅ ｏｎ Ｔ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 Ｐｈｉｌｐ Ｓ.
Ｋｈｏｕｒｙ， Ｊｏｓｅｐｈ Ｋｏｓｔｉｎｅｒ， ｅｄｓ. ， 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 ５１．
部落社会既存在于前文明时代，也与阿富汗与中东的古代国家存在密切的交往。 近代之后，部落成为民族独立运动和国家

建构的重要力量。 在当今约旦和海湾君主国，部落与国家相对融洽地共存、共生。 部落存在于农村进行农耕、游牧和经商；
也繁衍在城市，从事现代的行业。 参见韩志斌、薛亦凡：《约旦国家建构中的部落问题及其影响》，《西亚非洲》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１８—１３８ 页。
关于当代阿富汗部落社会的情况，可参见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Ｂｒｉｃｋ Ｍｕｒｔａｚａｓｈｖｉｌ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弗雷德里克·巴特著，黄建生译：《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第 １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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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精神纽带。 历史上，这种松散的部落社会在面对外部压力和威胁下，能够按照谱系原则或宗教

原则进行短暂联合。 这些特征在某些方面延续至今。 需要指出的是，穆罕默德查伊王朝时期，阿富

汗部落众多。 由于部落与国家的关系，以及所处的生态环境、交通条件的不同，部落的社会结构和权

力关系不一而足。① 本文阐释的是阿富汗较为典型和普遍的历史现象，部落社会的平等与自治并不

具有绝对意义。
１９ 世纪后，英国殖民者将阿富汗部落置于人类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的线性发展序列中加以认识，

部落社会被赋予了“野蛮”“冲突”和抵制文明开化的形象。② 这种观念广泛传播。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末，阿富汗问题产生后，阿富汗部落社会成为暴力、极端主义和不稳定的代名词。 塔利班崛起之后，
西方学界进一步将之与部落社会进行绑定，强调后者的保守性和极端性。 这种叙事模式遮蔽了部落

本身是社会暴力受害者的事实。 这不仅是一种学术观念，还成为后续西方乃至阿富汗统治者治理部

落社会的理论起点，深刻地影响了阿富汗的历史发展方向。
一方面，１９ 世纪末以来，阿富汗的执政者大都接受了西方的叙事，将部落视为野蛮或者封建社

会，认为其与现代性格格不入，试图对之进行改造。 因此，现代国家的集权性与部落的分权自治形

成了结构性的矛盾。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阿富汗的埃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在回忆录中指出，他要“打
破封建部落体系，建立在一位领袖和一种法律治理下的伟大社会。”③拉赫曼及后来的阿富汗统治

者都试图消除部落社会的自治状态，将之纳入国家的直接控制。 此后，阿富汗对部落社会的集权

化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几乎没有一届政府可以将国家的权威渗透到地区及以下的层面。④ 国家

能否获得部落社会的支持，成为政治与社会能否稳定的前提。 巴基斯坦独立之后，在很大程度上

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的部落叙事逻辑，对境内的部落予以压制。⑤ 另一方面，１９ 世纪，西方对于阿富

汗部落的认知奠定了此后对阿富汗政策的基础。 他们将阿富汗想象为满布冲突的蛮荒之地，由此衍

生出两种政策。 一是以“帝国坟墓论”为代表，认为阿富汗人的好战精神使其不可征服；二是部落社

会落后且充满暴力，容易滋生极端恐怖主义。 这成为 １９ 世纪后期英属印度对阿富汗的“前进政

策”，⑥以及 ２０ 世纪苏联和美国对阿富汗进行“改造”的理论原点。⑦ 无论是苏联支持的人民民主

党，还是 ２００１ 年以来美国在阿富汗的重建，都试图彻底铲除部落社会，但却为反对派力量提供了丰

厚的社会土壤。
１９ 世纪以来，西方关于部落知识的生产既源于殖民者与阿富汗部落的对垒，后者对于殖民扩张

的激烈反抗，导致刻板形象的形成；也源于殖民扩张的需要，即文明征服野蛮的叙事逻辑；更是西方

中心主义和一元论的现代化观念在阿富汗的映射。 阿富汗部落社会的独特构造和文化特征是本土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部落与国家关系紧密和交通条件便利，其首领往往具有更大的权力。 但即便如此，这些部落组织也很难实现有效的联合，
部落首领也无法建立绝对的权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Ｎｏｅｌ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ｅ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４９５．
Ｓｕｌｔａｎ Ｍａｈｏｍｅｄ Ｋｈａｎ， ｅｄ. ，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Ａｂｄｕｒ Ｒａｈｍａｎ， ｖｏｌ. Ⅱ， Ｊｏｈｎ Ｍｕｒｒａｙ， １９００， ｐｐ. １７６ － １７７．
阿富汗地方实行“省”（ｗｉｌａｙａｔ）和“地区”（ｗｕｌｅｓｗａｌｉ）两级行政体系，地区之下就是具体的村庄。 Ｃｏｎｒａｄ Ｓｃｈｅｔｔｅｒ， ｅｄ. ，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ｐ. ２３ － ３７．
阿富汗人（帕坦人）是巴基斯坦的第二大民族。
袁剑、刘玺鸿：《“科学边疆”及其实践———１９ 世纪后期英国围绕印度西北边疆的治理策略及其影响》，《世界历史》２０１８ 年

第 ６ 期，第 ７３—８４ 页。
２００１ 年后，部落孕育极端主义是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进行“反恐战争” 的重要借口。 Ｎｉｖｉ Ｍａｎｃｈａｎｄａ， 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０， ｐｐ. ２３ －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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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态环境与历史交往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合理性。 近代以来的知识生产解构了部

落与国家的联系，将部落完全置于国家的对立面。 国家的集权性、扩张性与部落社会的自治性产生

了尖锐的矛盾，两者似乎不可兼容，①催生了所谓的“部落问题”。 部落社会具有不适应现代化的一

面，如对国家权威的过度抵制、部落的高度自治等。 但是，塑造部落社会组织形态的经济、生态环境

是长时段的变量，并衍生出阿富汗独特的政治与社会文化。 穆罕默德查伊王朝以来，阿富汗自上而

下的社会变革并未真正改变部落社会赖以存续的基本环境。 因此，无论是阿富汗政府在 ２０ 世纪初

对部落社会的整合，还是苏联、美国对部落社会的改造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显示出部落社会强大的生

命力与适应性。 从这个意义上看，“部落问题”也是“国家的问题”，②即阿富汗在效仿西方现代化道

路中背离了传统的部落社会。 事实上，部落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治理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并
不一定完全是现代化的对立面。 一些海湾阿拉伯君主国通过定居等手段推动传统部落社会现代化，
并使之融入现代政治，较好地解决了部落问题。 如何赋予部落社会以现代性使之焕发活力，可能是

破解阿富汗及中东部落问题的关键。

［作者闫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李　 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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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ｌａｙｅｒ ｆ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ｉｂ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ｙ ｗｈｉｌｅ ｅｑｕａｌ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Ｓｍａｌｌ ｌ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ａｄ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ｋｏｒ）， ｃｌａｎ （ｋｈｅｌ）， ｔｒｉｂｅ （ｑａｂｉｌａ）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ｔｒｉｂ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ｕｎｉ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ｍａｓｈ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ａｄ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ｏｔ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ｒｉｂ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ｃｋｅ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ａｓ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１９ 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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